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歸屬於直營店或加盟店而定。因此只要單月營業額在 20 萬元以下，徵收 1%營業稅。但超

過 20 萬元門檻，就必須開立發票，繳納 5%營業稅。 

二、近年來冷飲店連鎖加盟業者屢遭爆料未繳稅、未開立發票，刻意逃漏稅等問題。且因未開

立發票或明細，當發生消費糾紛或食安問題時，讓民眾無法出示相關證明，嚴重影響消費

者的權益。冷飲店販賣產品卻無提供明細給予顧客，不但造成國家稅收稽查的困難，也侵

害了民眾消費的權益。 

三、爰為保障民眾的權益，本席要求行政院對冷飲店制定開立明細之相關規定並積極檢查是否

有逃漏稅之行為。 

（二十七）本院盧委員秀燕，有鑒於仁和里是北屯區重要的行政區，因

不同時空的規劃，造成區域發展的疏離感，建請相關單位加

速推動電桿地下化作業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依據台中市北屯區仁和里里長張永漢之建議。 

二、台中市北屯區仁和里主要可分三個發展區塊： 

(一)位於昌平路以西、松竹路以北、梅川東路以東、崇德十路以南，以及豐樂北二路以南

、崇德十路以東的部分區段屬於第 11 重劃區，於 1997 年完成重劃，區內多規劃低密

度住宅區、商業區，歷經 16 年建商推案、居民移入，生活機能逐漸成熟，也是北屯區

行政中心所在。 

(二)崇德十路以南、梅川東路以西、敦化路以東、后庄路以南，則屬於第 14 期公辦市地重

劃區的範圍內。自民國 100 年 5 月開始，各工區已陸續施工。 

(三)除了上述區域以外，以昌平路以南、崇德十路以北的區段為多，還包含豐樂路與后庄

路之間的少部分區段。這屬於未重劃的舊住宅區，住宅聚落呈現不規則分布，基礎建

設與現行標準不同。 

三、上述的發展區塊中，第一、二種的區域電力線路規劃在辦理重劃的同時已一併完成，所以

地面上已無電桿存在，所以地方主要訴求是在第三種區塊內的電桿地下化。 

四、北屯區仁和里因不同時空的規劃，單一個里內有不同的差別待遇，建請行政院督促相關單

位全力完成該社區電力線路地下化規劃，並儘早施工，以回應民眾心聲。 

（二十八）本院邱委員志偉，鑑於我國盜伐林木問題嚴重，且山區遼闊

、人員不足造成查緝困難。近年，國外有團體嘗試利用雲端

科技來監測雨林，而我國在此方面似顯落後。爰此，特向行

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
